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河南

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或“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等有关规定，就

森源电气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森源电气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近年来，森源电气逐步发展成为电力系统集成总承包商，并始终坚持传统

业务与新能源业务并进的发展策略，在加强传统输配电成套设备发展的同时，不

断加大在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领域的市场研发和拓展力度，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业务

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随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变化，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客户比

重大幅增加。考虑到新能源行业实际情况和客户结构的变化，为更加客观真实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满足公司精细化管理的需求，拟对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计提标准进行调整。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1、变更前，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账龄 计提比例 

12 个月以内 5% 

1-2 年 10% 

2-3 年 20% 

3-4 年 30% 

4-5 年 50% 

5 年以上 100% 

2、变更后，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账龄 计提比例 



 

 

6 个月以内 -- 

7-12 个月 5% 

1-2 年 10% 

2-3 年 20% 

3-4 年 30% 

4-5 年 50% 

5 年以上 100% 

（三）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森源电气该项会计估计变更自森源电气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四）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标准的调整属于会计

估计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森源电气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亦不

会引起会计追溯调整。经森源电气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变更后会导致 2016年少

提坏账准备预计不超过 4,500 万元。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有利于更加客观公正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森源电气的应收债权更符合公司的回收状况和

风险状况。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履行的程序 

森源电气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 12月 19日，森源电气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的议案》。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变化，公司结合行业状况对会计估计

做出相应调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的反应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高公司财

务信息的准确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

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并参照同行



 

 

业上市公司处理方式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能更加客观公正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真实、

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结合了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更加客观

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可比性。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实施

此次会计估计变更。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必要性和审慎性 

（一）森源电气新能源业务变动情况 

最近几年，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森源电气坚持“大电气”的发展战略，

借助于国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契机，积极拓展产业链条，在加强输配电成套设

备和高性能电能质量治理装置等产品市场拓展的同时，于 2014 年末将业务拓展

至光伏发电设备及 EPC 总承包等新能源领域。新能源业务的快速拓展，使得占森

源电气收入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9 月，新能源业

务占森源电气营业收入的比重情况如下：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新能源产品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 
72.14% 52.84% 6.28% 

（二）森源电气应收账款及新能源业务应收账款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136,776.54 万元，其中新能源

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8,115.90 万元，占公司全部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

42.49%；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205,221.98 万元，其中新能

源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50,965.05 万元，占公司全部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

为 73.56%。随着新能源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新能源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也有

所增加。 

公司应收账款信用期情况如下： 



 

 

 综合信用期 

应收账款 
验收合格后 3-9 个月，质保金（一般为 10%）在 12-18

个月支付 

新能源业务应收账款 
验收合格后 6-9 月，质保金（一般为 10%）在 12-18

个月支付 

（三）可比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情况 

森源电气本次变更后的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与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账龄 中利科技 隆基股份 协鑫集成 海润光伏 公司 

6 个月以内 2%     

7-12 月 5% 5% 1% 1% 5% 

1-2 年 10% 10% 15% 10% 10% 

2-3 年 30% 30% 50% 30% 20% 

3-4 年 50% 50% 100% 50% 30% 

4-5 年 100% 100% 100% 5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可比上市公司中，中利科技主要产品包括光伏发电电池片、组件及光伏电站

开发建设与转让（光伏产业），隆基股份主要产品包括光伏发电硅片和太阳能组

件，协鑫集成主要产品包括太阳能组件，海润光伏主要产品包括太阳能组件和电

池片及光伏电站开发，上述公司与公司的新能源业务均属于光伏发电项目的配套

设备行业，其客户结构和行业特点具有一定的相同性，与前述公司相比，公司本

次将账龄在一年以内应收款项区分为 6 个月以内和 7-12 个月，符合公司业务的

特点。 

综上所述，森源电气结合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业务快速发展的现状，根据新能

源行业实际情况和客户结构的变化，并综合参考可比上市公司的情况，对会计估

计进行变更，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满足公司精细

化管理的需求，会计估计变更是必要和审慎的。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森源电气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结合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业务快速发展的



 

 

现状，根据新能源行业实际情况和客户结构的变化，并综合参考可比上市公司的

情况进行的，会计估计变更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

满足公司精细化管理的需求，是必要和审慎的。森源电气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履行

了相应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此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估计变更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牛柯               陈军勇 

 

 

 

 

       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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